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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邪教透视

张  高  翔
(云南大学国际学术教育交流中心,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 对散见于报刊中的有关邪教的信息进行了初步整理, 提出了 / 邪教是以宗教的形式招徕或组织信

徒, 在对待社会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行为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易于或已造成社会危害的一种社会组

织0 的定义, 并据此对目前国内外的整治措施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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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邪教大爆光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宗教信仰狂潮, 许多新兴宗教粉墨登

场, 鼓噪一时, 引起了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关注, 特别是一些邪教的活动, 更让人触目惊

心, 难以理解。自 1978年美国 /人民圣殿教0 914人集体自杀案发生后, 20 年来, 又相继

出现了 /太阳圣殿教0 及 /天堂之门0 集体自杀, /大卫教派0 葬身火海, /奥姆真理教0 施

放毒气, /真理之友教0 7女自焚, /法轮功0 惑人致死等多起恶性案件, 给社会造成了极大

的危害。虽然各国政府都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措施来限制和打击邪教, 但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这

段时间里, 各地邪教活动更加频繁, 给欢庆的喜乐气氛增添了些许不和谐的因素。

  目前, 对全球邪教的数目还难以进行精确的统计。据称, 全球现有邪教组织 3300个,

信徒达数千万。但据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辛格在写给白宫的一份

报告中估计, 仅美国的邪教组织就有 2000个至 5000个, 有 1000万至 2000万人卷入邪教活

动。美国 5新闻周刊6 的报道也认为, 在美国有 700个至 5000个邪教组织。从笔者所收集

到的大量材料来看, 除了美国以外, 西班牙全国现有 200个 /具有破坏性0 的邪教组织, 信

徒达 1万人。比利时有 181个 /具有邪教倾向的异端0, 德国有 800个, 法国有 172个。而

日本 /新新宗教0 达 6000个之多, 其中有很多具有邪教的特征。韩国人口只有几千万, 新

兴宗教组织却在 200种以上, 其中影响最大的 /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0 就是一个典型

的邪教组织, 它提倡的所谓 /原理运动0 已造成许多青年精神分裂, 甚至自杀。在意大利,

崇拜 /撒旦0 的邪教组织有十几个, 涉及 /撒旦0 的网址竟达 26000个。在中国, 除 /法轮

功0 外, 警方还发现了十几个规模较小的邪教组织在活动。除此之外, 在非洲的一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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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墨西哥、以色列都有邪教在活动。下面所列就是笔者收集的见诸于各种媒体和

文献的部分邪教组织的名称: /忧虑的基督教徒派0 (美国)、/基督教正身派0 (美国)、/人

民圣殿教0 (美国)、/上帝之子0 (美国)、/科学论派0 (美国)、/大卫教0 (美国)、/还魂

教0 (美国)、/天堂之门0 (美国)、/基督教真理派0 (美国)、/奥丁教派0 (美国)、/祷告之

家0 (美国)、/所罗门神殿0 (美国)、/奥姆真理教0 (日本)、/生命空间0 (日本)、/真理之

友教0 (日本)、/崇拜真光0 (日本)、/太阳神殿教0 (法国、比利时)、/圣歌餐运动0 (澳大

利亚)、/大白兄弟会0 (乌克兰)、/信仰飞碟0 (西班牙)、/撒旦的孩子0 (意大利)、/拜魔

教0 (墨西哥)、/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0 (韩国)、/法轮功0 (中国)、/门徒会0 (中国)、

/主神教0 (中国)、/呼喊派0 (中国)、/观音法门0 (中国)、/全范围教会0 (中国)、/三班

仆人派0 (中国)、/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0 (中国)、/基督教龙教主0 (中国)、/最后的

圣约书神庙0 (俄罗斯、乌克兰)、/法之华三法行0 (日本)、/共济会0 (肯尼亚)、/末日教

派0 (菲律宾)、/观音法门0 (台湾)。

  这些邪教组织有的已被各国警方镇压, 有的还在蠢蠢欲动, 准备迎接 /世界末日0 的

到来。如: 澳大利亚邪教组织 /圣歌餐运动0 就曾酝酿集体自杀事件, 被警方发现后制止并

监控。另据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许多邪教组织在宗教圣地耶路撒冷附近活动, 以色列

警方已将一些邪教组织驱逐出境。在中国, /法轮功0 虽然已被取缔, 但其 /第二梯队0 和

/变种0 还在继续活动, 其他一些 /地下教会0 的活动也还比较频繁, 我们还不能对之掉以

轻心。

二、邪教之界定

  最近几十年来, 在世界各地, 从各种传统宗教中分离出来或杂糅各种神学教义而独创的

新兴宗教团体越来越多, 其中不少具有邪教倾向或已经蜕变为邪教。怎样区别正邪已成为既

具理论意义, 又具实践意义的课题。/法轮功事件0 揭露后, 许多批判者对邪教的特征进行

了概括, 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三种:

  其一, 见于 1999 年 10月 28日 5人民日报6 特约评论员文章。此文将邪教的特征概括

为六, 即: 教主崇拜; 精神控制; 编造邪说; 敛取钱财; 秘密结社; 危害社会。

  其二, 见于 1999年 10月 30日 5科技日报6 一篇署名 /紫青0 的文章。该文将邪教特

征概括为五, 即: 以神秘主义招徕信众; 以批判社会、反政府、拯救人类为号召, 大肆宣扬

世界末日论; 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以谎言欺骗信徒, 严格控制教徒的思想, 诈骗信徒钱

财; 组织机构严密, 使用现代高科技。

  其三, 见于 5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这项司法解释指出, 刑法第三百条中的 /邪教组织0 是指冒

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 神化首要分子, 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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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他人, 发展、控制成员, 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从外部表现形式来看, 上述三种说法基本上概括了邪教的共有特征, 但从学术的角度来

看, 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目前, 在宗教学界, 新兴宗教已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具有独特

内涵的研究对象。它主要是指二战以后, 特别是 20世纪 60、70年代以后兴起的, 在教义方

面因袭各种传统宗教, 但在组织上又不属于传统宗教组织系统的新兴宗教团体。由于邪教大

多也是二战以后产生的, 所以常常被人等同于新兴宗教, 在描述其特征时, 常常将其与新兴

宗教相混同。当然, 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说, 邪教应属于新兴宗教中比较激进的一类, 它

们否定现实社会, 行为偏激怪诞, 从数量上看, 不占多数; 而大多数新兴宗教则要么肯定现

实社会, 鼓励人们适应现实, 积极进取, 如日本的创价学会, 立正佼成会等; 要么逃避现

实, 注重灵性修炼, 与世无争, 如美国的新五旬节派和灵恩派运动等。两者的区别可以简单

地概括为: 反社会的与顺应社会的。由于反社会的宗教团体近些年来制造了许许多多骇人听

闻的惨案, 人们实际上已将其与顺应社会的新兴宗教团体相区别, 称之为邪教。除了反社会

这一点外, 新兴宗教具有上文所列的所有特征, 即随着社会的日益世俗化而出现的对现实

/人0 即教主权威的崇拜; 随着人对自身 /灵能开发0 的重视而产生的对心理控制术的热衷

(认为心理控制术可以使人心情安定, 增加精力, 如气功、内观、瑜伽、体操之类) 以及对

来源于 5圣经#启示录6 的 /世界末日论0 的信仰; 至于 /编造邪说0、/敛取钱财0、/ 秘密

结社0 等特征, 更是新兴宗教中的普遍现象。因为大多数新兴宗教的教义都是因袭各种传统

宗教加以篡改和重新组合而成的, 相对于传统教义而言, 它们都是 /邪说0, 所以邪教之

/邪说0 有何不同之处, 还需要进一步加以限定。/敛取钱财0 也是大多数宗教团体为维持本

身的存在和满足扩张的需要都在进行的一种活动。如韩国的 /五殉节派0 就要求信徒将收入

的十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捐献出来, 作为神职人员的日常开支和救济贫苦之用; 日本的一

个称为 /幸福科学0 的宗教团体也要求入教者必须购买教主的书和交纳入会费, 还要订阅会

内刊物, 购买传教录音等。这些教会虽然敛财, 但却很难将其归入邪教一类。 /秘密结社0

也非邪教所独有, 而是许多顺应社会之新宗教特别是崇尚灵性修炼的那一类新兴宗教所经常

采用的一种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一般来讲, 不同门派的宗教团体在举行宗教仪式时, 多多

少少总带有一些排他性, 特别当其修炼某种自认为可以通灵或开发潜能的功法时更是如此。

至于 /使用现代高科技0, 是现存的所有宗教组织都具有的特征, 更不能将其单列出来作为

邪教独有的特征。就此问题, 笔者认为, 虽然新兴宗教与邪教在活动方式上有一些相似之

处, 但存在着质的不同: 新兴宗教对社会的基本态度是良性的, 以适应社会为主的, 虽然它

也采取某些看似非正常的手段来进行组织和宣教, 但却不会导致对社会的伤害。而邪教却不

同, 由于其反社会性质, 不论多么正常的手段也会被它发展到极端, 最终给社会带来危害。

例如教主崇拜。从宗教形态的历史发展来看, 它是顺应社会的世俗化而产生的新的崇拜形

式, 具有现时代的特征, 反映了现代人对 /超自然神灵0 的冷漠态度, 是宗教走向衰亡的一

个迹象, 但却被李洪志之类的骗子利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对社会采取对抗性行为, 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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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许多新兴宗教都有的特征带上了某种 /邪气0。再如心理控制术。它之所以受到崇尚,

是因为现代人已不再象以往那样迷恋于 /超自然的神力0, 而是转向了追求自身潜能的开发。

在实践中, 如果使用得当, 的确可以给人的心理健康带来某些益处, 但一旦被人用来实行精

神控制, 则会成为 /邪术0, 伤及人身。因此, 判定一个社会组织是否为邪教, 主要应从两

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看其是否用宗教的组织形式来招徕或组织信徒; 二是看其对社会的基本

态度和基本行为方式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前者决定其为一种 /教0, 后者决定它是否为

/邪0。据此, 所谓邪教, 就是以宗教的形式招徕或组织信徒, 在对待社会的基本态度和基本

行为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 易于或已造成社会危害的一种社会组织。

三、邪教的整治

  由于邪教的危害越来越大, 各国政府都把整治邪教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由于各国受到宪

法中 /宗教自由0 条款和有关法律的限制, 都没有对邪教加以明确的界定, 这给治理工作带

来一些困难, 反映在行动上则都是根据邪教组织成员的具体刑事犯罪事实在事后对其个人进

行惩处。比如 /奥姆真理教0 制造了东京地铁毒气案后, 日本警方只能以涉嫌绑架、非法监

禁、非法研制麻醉药物、秘密制造枪支、杀人和杀人未遂等罪名逮捕麻原及其亲信; 而美国

/大卫教0 事件发生后, 法院也只以自愿他杀和违反藏枪等罪名来判处该教教徒。两国都没

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条文来取缔邪教组织。中国也是在 /法轮功0 事件发生以后, 才根据 5刑

法6 的有关规定, 就办理这类案件具体运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法律上的这种

滞后性使邪教的认定总是在其给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之后才进行, 起不到先发制人和斩草除

根的效果。因此, 如何防患于未然, 在邪教活动之初就加以限制或取缔, 同时又能保障良性

的新兴宗教有活动的自由, 是法律上急待解决的问题。目前, 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制订打

击邪教的法规, 如日本众议院就以 /超常速度0 审议通过了 /团体限制法案0 和 /破产特例

措施法案0, 对 /奥姆真理教0 之类的邪教进行限制, 同时还在酝酿完善 5防止破坏活动法6

等法律, 加强对宗教团体尤其是新兴宗教团体的有效监管, 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危害社会的邪

教组织。除此之外, 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也规定要对基督教中

属于 /异端0 的教派采取措施进行限制。德国甚至对 /自我启发讲座0 等活动也采取了立法

措施, 对无证举办或滥用这类讲座的人严加限制。在立法的同时, 各国也开始对邪教组织的

一些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例如, 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市长助理维根就认为邪教有四个特征: 一

是教主几乎都是 /巧舌如簧0 之徒, 用标新立异的理论迷惑和吸引信徒; 二是对信徒 /洗

脑0, 从精神上牢牢操纵和控制信徒; 三是巧立名目, 让信徒认捐, 购买宣传品, 或是让信

徒 /自动0 将家产捐献给邪教, 以此聚敛财富; 四是把教主制造成法力无边的 /神0, 把信

徒变成绝对服从的奴隶。日本在 5欧美国家邪教对策实况调查报告6 中也列举了诸如 /精神

不稳定0、/非法索要钱财0、/教唆他人与其生长的环境隔绝0 等 10条标准来认定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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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 对邪教的认定和整治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许多被镇压的邪教组织又死灰

复燃继续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比如, 美国 /人民圣殿教0 集体自杀后就传有第二代教主,

而且居然将叛教者米尔夫妇和十多岁的女儿杀害于家中。日本 /奥姆真理教0 在 1995年 10

月30日被宣布解散后不到四年, 信徒就由东京地铁事件后的 1000多人增加到 2000多人,

宗教设施增加到 38处, 而且还在设立道场, 散发传单, 举行聚会。中国 /法轮功0 组织被

取缔后,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就出现了 /法轮功0 组织秘密建立的第二梯队, 在四川乐山也出

现了名为 /念慈功0 的 /法轮功0 变种。这些组织之所以能够在重创之后继续活动, 应该说

与法律不完善与整治力度不够有很大关系。而这一切又取决于对邪教的定性研究。根据笔者

给邪教下的定义, 在整治邪教时应把握如下几点: 第一, 要严格区分邪教与新兴宗教, 避免

将打击面扩大, 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第二, 在某一宗教组织活动的早期就要进行严密监

控, 一旦发现其对待社会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行为方式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且易造成社会危

害, 就应即刻予以取缔, 不能让它羽翼丰满, 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第三, 鉴于目前对邪教的

研究还处于水平较低的阶段, 在划定邪教之标准时还不宜过于具体, 以防邪教组织利用法律

上的弹性变换手法, 逃避制裁。第四, 在打击邪教的同时还应具体分析研究各种邪教组织形

成的社会条件, 加强社会建设, 努力消除邪教产生的社会土壤, 把法律制裁、社会建设和科

学文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持之以恒的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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